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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1182/05-06(01)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討論有關 “管理委員會 (下稱 “管委
會 ”)會議法定人數及其他有關的事宜 ”的政府當局文件
[立法會CB(2)1182/05-06(01)號文件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填補管委會的空缺  
 

 

 

 

 

 

 

 

政府當局  

2.  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即提出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以附表 2第 6(1B)段為藍
本，擴大附表 2第 6(2)段的範圍，讓管委會或業主立案法
團 (下稱 “法團 ”)可在業主大會上委任他人，填補管委會的
臨時空缺。委員認為，為避免需要啟動《建築物管理條

例》第 30及 31條所訂的機制，當局應制訂一套簡單和清
晰的程序，讓業主可在管委會的人數減至少於會議法定

人數 (即 50%)時，委出管委會委員以填補臨時空缺。他們
提出了下列建議：  
 

(a) 即使沒有接獲不少於 5%的業主的要求，管
委會主席亦應獲准根據附表 3第 1(2)段召開
業主會議，以填補管委會的臨時空缺，惟

有關會議須純粹是為了通過決議以填補空

缺而舉行；  
 
(b) 應盡可能擴大可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1條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委任管理人的人
員名單；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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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議法定人數不足的管委會應獲准召開會
議，從委員當中委任一名臨時主席，而其

角色只是為通過決議以填補管委會的臨時

空缺而召開會議；及  
 
(d) 若不涉及任何訴訟，主管當局可命令為該

目的而召開業主會議。  
 

 

政府當局  

3.  委員認為，當局須就將會擬備的相關修正案諮

詢大廈管理專業團體。主席亦提醒政府當局，在制訂上

文第 2(c)及 (d)段所建議的程序時，政府當局須擬訂各項
運作細節，例如誰人有權決定和複核所收到的委託書是

否有效。  
 
4.  王國興議員建議在《建築物管理條例》下設立

機制，訂立一份可供委任以填補管委會的臨時空缺的候

選人輪候名單。該名單將由先前某次在業主會議上為委

出管委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中僅僅落敗的獲提名人組

成。然而，部分其他委員對該建議表示有所保留。他們

認為該建議或會引起爭議，因此較適宜把有關事宜交由

管委會決定。  
 
獲委任填補空缺的委員的任期  

 
5.  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即提出修正案

修訂附表 2第 6(1B)和 6(2)段，訂明法團可藉由法團業主大
會所通過的決議，委任業主填補管委會的空缺 (包括主
席、副主席、秘書、司庫或其他委員的空缺 )，任期則在
緊隨的根據附表 2第 5段召開的每隔一次的業主周年大會
舉行之時屆滿；在該次會議上，管委會的所有委員均須

退職。  
 
管委會的人數  
 
6.  委員對於政府當局提出修正案的建議並無異

議。該修正案在附表 2加入一項新條文，訂明所有業主會
議均可就管委會的人數通過決議 (在不損害附表 2第 1(a)
段所規定的法定最低人數的原則下 )，而新任委員的任
期，應在緊隨的每隔一次的業主周年大會舉行之時屆

滿；在該次會議上，管委會的所有委員均須退職。  
 
委出管委會委員的投票制度  
 

 

 

 

7.  委員察悉，儘管法案委員會普遍支持政府當局

的建議，採用 “得票最多者當選 ”投票制以委出管委會委
員，但法案委員會仍未討論若獲提名人的數目與組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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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委會所需的最少人數等額，是否須進行投票的問題。何

俊仁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可否藉在業主會議上通過的

決議，批准委任這些獲提名人為管委會委員，這樣便無

須進行投票。委員同意政府當局應研究此事，而法案委

員會會在考慮由政府當局擬備的相關修正案擬稿時跟進

此事。  
 

 
II.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8.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將於 2006年 5月 2日 (星期二 )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9.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12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5月 29日  
 



 
附件  

 
《 2005年建築物管理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06年 4月 27日 (星期四 ) 
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349 – 010959  主席  
政府當局  
王國興議員  
蔡素玉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余若薇議員  
 

討論有關 “管理委員會 (下稱
“管委會 ”)會議法定人數及其
他有關的事宜 ”的政府當局文
件  
[立法會 CB(2)1182/05-06(01)
號文件 ] 

 
－  填補管委會的空缺  

 

－  獲委任填補空缺的委員的
任期  

 

－  管委會的人數  
 

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委員的建議  
(會議紀要第 2及
3段 ) 
 

011000 – 012500  主席  
蔡素玉議員  
何俊仁議員  
 
 

委出管委會委員的投票制度  
 
－  採用 “得票最多者當選 ”投
票制以委出管委會委員  

  
－  若獲提名人的數目與組成
管委會所需的最少人數等

額，是否須進行投票  
 

政 府 當 局 須 研

究此事，而法案

委 員 會 須 在 考

慮 相 關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時 進 一 步

討論此事  
( 會 議 紀 要 第 7
段 ) 

012501 – 013022  主席  
何俊仁議員  
 
 

當局應簡化有關程序，讓業

主可在管委會的人數減至少

於會議法定人數時，委出管

委會委員以填補臨時空缺，

從而避免需要啟動《建築物

管理條例》第 30及 31條所訂
的機制  
 

 

013023 – 013051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5月 29日  


